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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除非重整计划草案中另有明确所指，下列名词的含义为： 

“渝北法院”或“法

院” 

指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 

“企业破产法” 指 自 2007年 6月 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大丰公司”或“债

务人” 

指 重庆大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管理人” 指 经法院指定的大丰公司破产管理人，即北京盈科（重庆）

律师事务所 

“债权人” 指 符合《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的，大丰公司的某个、

部分或全体债权人 

“出资人”或“股

东” 

指 截止到 2017 年 6月 1日大丰公司工商登记载明的股东 

“重整计划草案” 指 大丰公司重整案重整计划草案 

“审计机构” 指 为大丰公司重整案提供审计服务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重庆分所 

“评估机构” 指 为大丰公司重整案提供资产评估服务的重庆信通资产评估

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账面价值” 指 经审计机构审计调整，并提供给评估机构的大丰公司账上

记载的资产价值 

“审计报告” 指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重庆分所 2018年 11 月

7日出具的大华核字[2018]250250 号《审计报告》 

“资产评估报告” 指 2018年 11月 6日重庆信通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

公司出具的重信通资评报字[2018]第 009号《资产评估报

告》 

“有财产担保的债

权” 

指 依据《企业破产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对大丰公司

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权 

“担保财产” 指 已设定担保的大丰公司的特定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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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价款优

先债权”或“建设

工程优先权” 

指 对大丰公司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债权 

 

“职工债权” 

指 《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债务人

所欠职工的工资、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所欠的应

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

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等形成

的债权 

“税金债权” 指 《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债务人

所欠税金形成的债权 

“普通债权” 指 《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对大丰

公司享有的普通债权 

“确认债权” 指 经法院裁定确认的管理人编制的债权表中所记载的债务

人、债权人均无异议的债权 

“待定债权” 指 已向管理人申报，管理人尚未作出审查结论，或者债权人

对管理人审查意见提出异议或诉讼结果尚未确定的债权 

“破产费用” 指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之破产费用 

“共益债务” 指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之共益债务 

“重整计划的批

准” 

指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八十六条第二款或第八十七条第三

款之规定，重整计划获得法院裁定批准。 

“重整计划的执行

期限” 

指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一条第（五）项的规定，在本

重整计划中所规定的执行期限及法院裁定延长的重整计划

执行期限 

“重整计划执行的

监督期” 

指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一条第（六）项、第九十条之

规定，本重整计划中所规定的管理人监督重整计划执行的

期限 

“元” 指 人民币元：本重整计划中货币单位除特别注明外，均为人

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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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说明 

1.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

人为债权人会议成员，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享有表决权。债权尚未

确定的债权人，除人民法院能够为其行使表决权而临时确定债权额的

外，不得行使表决权。 

2.参照《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依照下列债权分类分

组对重整计划草案进行表决：有财产担保债权组（含有特定财产担保

债权和建筑工程优先权）、职工债权组、税金债权组、普通债权组。 

债权人根据人民法院裁定确认的或临时确认的债权性质及金额

相对应的表决权数对重整计划草案进行分组表决。 

3.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八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本重整计划草

案经出席债权人会议的同一表决组债权人过半数同意，并且其所代表

的债权额占该组债权总额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即为该组通过重整计划

草案，各表决组均通过重整计划草案的，重整计划即为通过。 

4.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部分表决组未通过重

整计划草案的，债务人或者管理人可以同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的表决

组协商。该表决组可以在协商后再表决一次。双方协商的结果不得损

害其他表决组的利益。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的表决组拒绝再次表决或

者再次表决仍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但重整计划草案符合下列条件

的，债务人或者管理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批准重整计划： 

    （1）按照重整计划草案，本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所列债

权就该特定财产将获得全额清偿，其因延期清偿所受的损失将得到公

平补偿，并且其担保权未受到实质性损害，或者该表决组已经通过重

整计划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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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照重整计划草案，本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

项所列债权将获得全额清偿，或者相应表决组已经通过重整计划草

案； 

（3）按照重整计划草案，普通债权所获得的清偿比例，不低于

其在重整计划草案被提请批准时依照破产清算程序所能获得的清偿

比例，或者该表决组已经通过重整计划草案； 

（4）重整计划草案公平对待同一表决组的成员，并且所规定的

债权清偿顺序不违反本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 

（5）债务人的经营方案具有可行性。 

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重整计划符合前款规定的，应当自收到申请

之日起三十日内裁定批准，终止重整程序，并予以公告。 

5.重整计划草案未获得通过且未依照《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七条

的规定获得批准，或者已通过的重整计划未获得批准的，人民法院应

当裁定终止重整程序，并宣告债务人破产。 

6.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经人民法院裁定批准

的重整计划，对债务人和全体债权人均有约束力。债权人未依照本法

规定申报债权的，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不得行使权利；在重整计划执

行完毕后，可以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 

7.债务人在法律范围内依法保留对本重整计划草案的最终解释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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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本重整计划如获实施，各方利益主体将取得利益共赢的效果： 

一、住宅消费者交付全款后，可以主张交付房产并办理相关产权证，

同时免除大丰公司逾期交房、办证的违约金及其他费用。 

二、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债权将在人民法院裁定确认的债权本金范围

内以酒店资产的运营收益全额受偿。 

三、有财产担保债权将在人民法院裁定确认的债权本金范围内以酒

店的运营收益全额受偿，未获受偿部分将以酒店资产按照市场价值实物

清偿，利息及其他费用不再清偿。 

四、职工债权、税金债权以现金方式全额清偿。 

五、普通债权中，经法院裁定确认的债权本金通过现金分配方式按

照 10.29%的清偿比例清偿，未获清偿部分不再清偿。 

六、重整程序终结之后，大丰公司的法律主体依然存续，仍为独立

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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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大丰公司基本情况 

重庆大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 1998年 2月 20日由李捷出资设立，

注册资本为 300.00万美元。1998年 4月，李捷将大丰公司 75%的股份转

让给重庆大丰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截止到 1998 年 7 月 30 号，大丰

公司实际收到注册资本 46.14 万美元，其中重庆大丰建筑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出资 36.14 万美元，李捷出资 10 万美元。上述出资于 1998 年 7 月

30 日经重庆市信源审计师事务所重信审所（1998）第 198号《验资报告》

审验。 

2001年 5 月，根据大丰公司股东会议决议，同意将本公司百分之八

十的股权转让给雷士明，将本公司百分之二十的股份转让给王兴强。其

中股东李捷将其百分之二十五的股权全部转让给雷士明，股东重庆大丰

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将百分之五十五的股权转让给雷士明，将百分之

二十的股权转让给王兴强。实收资本 46.14 万美元折合成人民币 383 万

元。其中雷士明占股 306.4万元，王兴强占股 76.6 万元。 

2001 年 7 月 11 日，经核准，公司的注册资本由 300 万美元变更为

人民币 2383万元。截止到 2001 年 7 月 19 号，公司实际收到股东投入的

注册资本 2000 万，其中雷士明增资 1600 万元，王兴强增资 400 万元，

上述增资已于 2001 年 7 月 19 日经重庆嘉润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重嘉验（2001）第 4004 号《验资报告》审验。增资后，实收资本中雷士

明占股 1906.4 万元，王兴强占股 476.6 万元。 

2003 年 1 月，根据股东会决议同意雷世明将所持公司 80%股份全部

转让给重庆万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变更后公司股权比例为重庆万乐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占 80%，王兴强占 20%。 

2003年 8 月，根据股东会决议同意重庆万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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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公司股份 20%转让给李文兰，将所持公司股份 60%即转让给王明飞，变

更后公司股权为王明飞占股 60%，李文兰占股 20%，王兴强占股 20%。 

2004 年 1 月，根据股东会决议同意王明飞将所持的 60%的公司股份

全部转让给王兴强。变更后公司股权为王兴强占股 80%，李文兰占股 20%。 

2004 年 5 月，根据股东会决议同意王兴强将持有的 20%的公司股份

全部转让给潘太会。变更后公司股权为王兴强占股 60%，李文兰占股 20%，

潘太会占股 20%。 

2004年 10 月，根据股东会决议同意潘太会将所持的 20%公司股份全

部转让给王兴强。变更后公司股权为王兴强占股 80%，李文兰占股 20%。 

2009年 11 月，根据股东会决议同意王兴强将所持的 80%公司股份转

让给王明飞。变更后公司股权为王明飞占股 80%，李文兰占股 20%。 

2010年 3 月，根据股东会决议同意王明飞将所持公司股份的 50%（占

公司股权总额的 40%）转让给章学海。变更后公司股权为王明飞占股 40%，

章学海占股 40%，李文兰占股 20%。 

2010年 10 月，根据股东会决议增资人民币 17 万元，其中王明飞出

资人民币 6.8 万元，章学海出资人民币 6.8 万元，李文兰出资人民币 3.4

万元。变更后公司实收资本人民币 2400 万元，其中王明飞占股 40%，章

学海占股 40%，李文兰占股 20%。上述增资已于 2010 年 10 月 28 日经重

庆宏岭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宏岭验发（2010）第 1852 号《验资报

告》审验。 

2013年 2月，根据股东会决议吸收重庆典雅酒店有限公司为新股东，

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3600 万元。变更后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6000 万元，

重庆典雅酒店有限公司占股 60%，章学海占股 16%，王明飞占股 16%，李

文兰占股 8%。2013年 2 月 20 号，重庆典雅酒店有限公司增资 3600 万元，

上述增资已于 2013 年 2 月 20 日经重庆中朝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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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朝会所验（2013）39号《验资报告》审验。 

2013年 3 月，根据股东会决议同意李文兰将所持 8%的公司股份转让

给王绍忠，同意王明飞将所持 16%的公司股份转让给王绍忠，同意章学

海将所持 16%的公司股份转让给王绍忠。变更后重庆典雅酒店有限公司

占股 60%，王绍忠占股 40%。 

2014 年 3 月，根据股东会决议同意王绍忠将所持 40%的公司股份转

让给重庆典雅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变更后重庆典雅酒店有限公司

占股 60%，重庆典雅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占股 40%。 

经过历次公司股东和实收资本的变动，截止 2018 年 5 月 31 日，大

丰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6,000.00 万元，其中重庆典雅酒店有限公司占股

60%，重庆典雅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占股 40%。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2621922614R，公司住址：重庆市渝北区龙溪红锦大道 19 号，法

定代表人：罗进，公司的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三级）；销售：

建筑装饰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 

 

二、重整进程 

（一）重整立案 

2018年 3 月，大丰公司以其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

清偿全部债务，已具备法定破产条件，但有通过重整获得新生的可能为

由向渝北区法院申请破产重整。 

2018年 3 月 28日，渝北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渝 0112破申 6 号

民事裁定书，受理大丰公司的破产重整申请。 

2018 年 5 月 7 日，渝北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渝 0112 破 3 号决

定书，指定北京盈科（重庆）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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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院公告 

2018年 5 月 31日，渝北法院以(2018)渝 0112 破 3号文在重庆法院

公众服务网对外发布大丰公司债权申报及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公告，通知

债权人向管理人申报债权，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18 年 8 月 10 日上

午 9：30 在渝北法院第八审判庭召开，并同时在《法制日报》以及大丰

公司项目所在地（典雅•悦润小区）进行了公告。 

（三）审计评估 

管理人接管大丰公司后，对外公开招聘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2018

年 6 月，根据选聘规则，管理人最后确定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重庆分所对大丰公司进行审计，重庆信通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

限公司对大丰公司的资产进行评估和偿债能力分析。截止本方案制定之

日，审计、评估机构已完成对大丰公司的审计评估工作，并出具了相应

报告。 

（四）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大丰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 2018 年 8 月 10 日上午 9：30 在渝北

法院第八审判庭召开，管理人向会议通报了《管理人阶段性工作报告》、

《债权申报及审查情况报告》等，对大丰公司的资产情况及负债情况进

行了说明。 

 

三、资产状况 

（一）资产范围 

1、存货 

大丰公司虽然已持续经营多年，但目前唯一开发项目为位于渝北区

区回兴街道服装城大道 6 号“典雅悦润”项目（原为丰和园住宅小区），

项目占地面积 24740 平方米，总规划建筑面积 71418.83 平方米，其中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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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 30679.99 平方米（共 382 户）、酒店和商业 24570.98 平方米、车库

16167.86 平方米（车位 472个）。该项目住宅、车库已全部售出，其中

331 户住宅、车库已经网签、合同备案登记。 

目前，大丰公司名下共计 51 套住宅、7套商服用房及酒店用房 1 套，

均未取得房屋产权证,但事实上大丰公司名下住宅已全部出售。为查明

51 套住宅的销售情况，管理人向该等购房人逐一核实购房合同、合同价

款、购房款支付等情况，并查明系因大丰公司原因致使 45 套住宅未解押、

6 套住宅被查封，无法办理网签及备案登记。酒店和商业未售，处于抵

押、查封状态。 

管理人对 51 套已售住宅收款情况进行清理后，对其中 43 套未付完

房款的购房人发出要求继续履行购房合同的通知、并要求未付完尾款的

购房人于 2018 年 7月 20日前向管理人支付完购房尾款。目前，已有 41

位购房人向管理人支付全部购房款，缴纳房款共计 7,122,406.60元。 

2、应收款项 

应收账款系已销售尚未收回的房屋销售款，管理人已逐步收回；其

他应收款期末余额系公司对外资金拆出款项、各房屋经纪公司代收的房

屋销售款项和员工已借支的工资，涉及关联公司的拆借资金 19070.63万

元，部分关联公司已进入重整程序，收回可能性不高。 

3、对外投资 

大丰公司对外投资了重庆风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风范公

司”）、重庆国力天星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力公司”）两家企

业，分别持有两家企业各 12%股权。两家公司均被吊销经营、且管理人

目前尚未联系到两家企业的相关人员，大丰公司对两家企业的股权投资

没有纳入本次审计、评估范围。 

除上述资产外，大丰公司办公设备等资产，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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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普通合伙)重庆分所 2018 年 11 月 7 日出具的大华核字[2018]250250

号《审计报告》载明的资产范围及本方案中说明的资产情况为准。 

（二）资产审计、评估结果 

1、资产审计结果 

依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重庆分所2018年11月7日出

具的大华核字[2018]250250号《审计报告》，截止到2018年5月31日，经

审计调整后大丰公司的资产总额为345,506,126.99元，负债总额

500,443,134.99元，资产负债率为144.84% 。 

2、资产评估结果 

根据重庆信通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2018 年 11 月 6 日

出具的重信通资评报字[2018]第 009号《资产评估报告》显示，以 2018

年5月31日作为评估基准日，大丰公司的资产重整评估价值为54,747.35

万元，评估结果汇总如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一、流动资产合计  34,550.16   54,745.95  

货币资金  20.23   20.23  

应收账款  755.74   755.74  

其他应收款  22,802.98   22,802.98  

存货  10,971.20   31,167.00  

二、非流动资产合计  0.46   1.40  

固定资产  0.46   1.40  

三、资产总计  34,550.61   54,747.35  

 

注：货币资金中未包含 2018 年 5 月 31 日后管理人从渝北建委、渝北区回兴街道锦

华居委会等第三方归集保管的资金以及从购房户收取的购房款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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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负债情况 

（一）债权申报情况 

截止到 2018 年 10 月 30 日，管理人依法接受债权申报 411 家（含

369 笔购房户债权）共计 417笔，申报债权总金额 612,012,015.24元，

其中： 

（1）有财产担保的债权申报 2 笔，申报债权金额 171,918,444.07

元。 

（2）职工债权申报 5 笔，申报债权总额 598,942.99 元。 

（ 3）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债权申报 2 笔，申报债权金额

140,976,438.56 元。 

（4）税款社保类申报 3 笔，申报债权金额 44,090,617.30 元。 

（5）普通债权申报 405 笔，债权申报 254,427,572.32元,其中购房

户债权申报 369笔，债权申报 10,839,946.97 元。 

（二）管理人债权审查与确认情况 

经管理人审查，截止到 10 月 30 日，确认债权总额 490,690,642.06

元，其中： 

（1）有财产担保的债权 2 笔，确认总额为 170,458,867.95 元，其

中，债权本金 125,740,000.00 元，利息及其他费用共计 44,718,867.95

元； 

（2）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债权 2 笔，确认总额 105,225,239.25； 

（3）职工债权 14笔，确认债权金额 1,167,197.69 元。 

（4）税金社保类债权 3 笔，确认债权金额 33,330,803.58 元； 

（5）普通债权 349笔，确认债权总额 180,508,533.59元：（1）购

房人继续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而确认的延期交房违约金及其他费用涉及

319 笔，确认债权金额 6,684,088.32 元，业主在购房过程中缴纳的契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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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修基金为大丰公司代收代缴，其所有权为业主不属于大丰公司破产财

产，因此业主申报的应退契税、大修基金不计为破产债权审查，由管理

人与债务人、审计公司核查之后处理；（2）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渝北区

税务局滞纳金 4,634,813.72 元；（3）重庆南湖建设有限公司除建筑工

程优先权以外的其他费用 35,751,199.31 元；（4）重庆市城市建设配套

费管理办公室滞纳金 6,095,000.00 元；（5）确认其他普通债权 26 笔共

计 127,343,432.24 元，其中债权本金 111,623,479.84 元，确认利息及

其他费用 15,719,952.40 元。 

另有待定普通债权 6 笔，涉及 1 家债权人，为重庆弘飞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申报债权总额 68,276,987.03 元，其中本金 29,666,375.38

元，利息及其他费用 38,610,611.65元。 

以上债权性质及金额均以渝北法院裁定确认为准。 

 

五、破产清算状态下的偿债能力分析 

（一）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预计 

在大丰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程序的情况下，预计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

为 5,000.00万元。主要包括：管理人报酬、法院收取的诉讼费用，管理、

变价和分配财产的费用，管理人执行职务和聘用工作人员的费用，因管

理人或者债务人请求对方当事人履行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所产生的

债务，为继续营业而应支付的劳动报酬和社会保险费用以及由此产生的

其他债务等。 

上述预计的其他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与实际发生的破产费用和共

益债务可能有出入，以实际发生为准。 

（二）各类债权模拟清偿比例 

假定大丰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程序，依据《审计报告》及《资产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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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大丰公司资产的清算价值合计为42407.73元。

因其他应收款主要系关联公司往来和职工借款，且关联公司已进入破产

程序，实际可收回的可能性较小，为此，清算条件下可向债权人进行分

配的资产主要系货币资金、应收账款、存货及固定资产。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类别 清算评估价值 实际获得价款 

货币资金       20.23        20.23  

应收账款      753.84       753.84  

其他应收账款   22,932.90          -    

存货   18,700.20    18,700.20  

电子设备        0.56         0.56  

总计 
  42,407.73    19,474.83  

    在不考虑资产处置税费的情况下，模拟清偿下的有财产担保债权本

金清偿率仅为31.43%，职工债权、税金债权及普通债权清偿率为0。模拟

清偿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债权分类 债权金额 
可分配资产金

额 
清偿比例 

1 破产费用及共益债务 5000.00  5000.00  100.00% 

2 建筑工程优先债权 10522.52  10522.52  100.00% 

3 有财产担保债权 17045.89  3952.31  23.19% 

3.1 本金 12574.00  3952.31  31.43% 

3.2 利息 4471.89  0.00  0.00% 

4 职工债权 116.12  0.00  100.00% 

5 税款债权 3333.08  0.00  100.00% 

6 普通债权 18050.85  0.00  0.00% 

6.1 本金 11162.35  0.00  0.00% 

重庆大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债权分析表（20181025）.xlsx#RANGE!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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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利息及其他费用 6888.51  0.00  0.00% 

7 待定债权 6827.70  0.00  0.00% 

 

（三）特别说明 

上述破产清算下各类债权模拟清偿比例，全部建立在预计的基础上，

如果市场接受度低，无法按照理论评估价值变现，或者房款收回困难，

债权人权益仍然无法得到保证，并且债务人进行破产清算后，其资产处

置时间较长，并且整体处置会降低资产的变现金额。 

 

  六、重整经营方案 

根据大丰公司实际情况，其经营方案主要包括三部分，一是继续履

行已售房屋购房合同，追收销售尾款；二是加大存量资产的销售力度；

三是启动酒店部分的复工续建并正式投入运营。 

（一）继续履行购房合同，收取购房尾款 

大丰公司住宅及车库于 2017 年 6 月取得竣工备案证，382户住宅和

车库已全部正式交房。经管理人核查，大部分购房人购买的典雅·悦润

小区的房屋是其唯一住房、且均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购房款，为保证该等

购房人的基本住房权，管理人对 43 套未付完房款的购房人发出要求继续

履行购房合同的通知，目前已收到 41户购房户缴付了剩余房款。 

管理人已向交付全款或大部分房款的购房户确认继续履行购房合

同，债务人将继续完善买受人的过户及办理相关产权证的手续。 

（二）线上线下结合，开展对外销售 

为恢复公司的偿债能力，盘活公司资产，通过债务人的继续经营对

除酒店、配套用房以外资产，以正常销售方式实现资产价值最大化。 

1.加大对外销售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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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不低于本方案中资产评估价值的情况

下同时进行销售：线下采用聘请专业销售团队的方式，对大丰公司未销

售房屋进行包装宣传与销售；线上则通过淘宝网司法买卖平台进行变现，

利用拍卖平台市场占用率较高、受众广、溢价率高的优势，将采用传统

销售方式短期难以变现的资产，整体打包或分零上拍。在保证销售资产

按照不低于重整评估值变现的情况下，快速便捷、低成本的进行销售。 

2.预期销售收益 

通过对房地产市场的客观预测，如若将大丰公司商业投入市场以重

整评估值进行销售，将产生 39,970,400.00元的价值。销售明细如下： 

项目 
建筑面积

（㎡） 
单价（元/㎡） 金额（元） 

渝北区回兴街道服装城大道 6号典雅悦润1

幢商业 2-商业 
640.41      11,400.00    7,300,700.00  

渝北区回兴街道服装城大道 6号典雅悦润1

幢商业 3-商业 
220.15       9,950.00    2,190,500.00  

渝北区回兴街道服装城大道 6号典雅悦润2

幢 4-商业 1 
796.96      19,190.00   15,293,700.00  

渝北区回兴街道服装城大道 6号典雅悦润2

幢 4-商业 2 
41.94      20,720.00      869,000.00  

渝北区回兴街道服装城大道 6号典雅悦润2

幢 6-商业 1 
666.01      11,400.00    7,592,500.00  

渝北区回兴街道服装城大道 6号典雅悦润1

幢储蓄用房 
231.28      20,720.00    4,792,100.00  

渝北区回兴街道服装城大道 6号典雅悦润2

幢广电用房 
93.24      20,720.00    1,931,900.00  

合计 2689.99    39,970,400.00  

 

（三）启动在建工程复工续建 

鉴于大丰公司存量资产中的酒店部分主体工程已完工，目前只剩余

室内装饰装修工程未完成，大丰公司将通过使用商业资产的销售回款完

成酒店部分的装饰装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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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酒店投入运营 

“典雅•悦润”项目位于机场高速回兴出口，临近重庆江北国际机场，

小区门口设有轻轨 9 号线站点及公交站，交通极为便利、极具商业价值。

依托大丰公司股东长久的酒店经营经验及优秀的管理团队，组建大丰公

司酒店运营团队，同时对酒店进行大力宣传、树立品牌价值，以保证酒

店的销售收入和利润率。 

（五）复工相关事项及运营收益展望 

大丰公司酒店部分已完工竣备，尚需装修、装饰之后才能投入经营，

预计工期为 6 个月，预计投入一亿元。为此，管理人将通过公开招募装

修、装饰公司对酒店部分进行装修、装饰。投资人需投入 6000 万元启动

资金，资金占用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投入资金将

作为共益债务以酒店运营收入清偿，自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一

年内以酒店运营收入对该共益债务本息进行清偿，利息以共益债务本金

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一旦对酒店完成装修、装饰，达到运营状态，结合酒店所处地理位

置优越、交通便利、商业发达，预计可带来 3000 万元/年的现金流量，

且酒店收益将按照 10%/年的涨幅递增，预计重整计划执行期间将产生

35,410.93 万元收益。 

 

七、重整情况下债权分类及调整 

（一）有财产担保债权（包含有特定财产担保债权和建设工程价款

优先受偿债权） 

对大丰公司享有特定财产担保的债权按照特定财产重整评估价值进

行受偿，债权金额超过特定财产重整评估价值的部分，根据《企业破产

法》第一百一十条规定转入普通债权清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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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管理人审查确认的建设工程优先权和有财产担保债权共 4 家，确

认总额为 275,684,107.20 元，其中，债权本金 230,965,239.25 元，利

息及其他费用共计 44,718,867.95 元。 

本方案中享有特定财产担保的债权只对债权本金进行清偿，利息及

其他费用不再清偿。 

（二）职工债权 

经管理人调查确认的职工债权 14 家，金额 1,167,197.69，不作调

整。 

    （三）税金债权 

经管理人审查确认的税金债权 3 家，债权金额 33,330,803.58 元,

不作调整。 

    （四）普通债权 

经管理人审查确认的普通债权 349 笔，确认债权总金额

180,508,533.59 元。其中，（1）购房人继续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而确

认的延期交房违约金及其他费用涉及 319笔，债权金额 6,684,088.32元，

（2）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渝北区税务局滞纳金 4,634,813.72 元；（3）

重 庆 南 湖建 设有 限 公 司除 建筑 工 程 优先 权以 外 的 其他 费 用

35,751,199.31 元；（4）重庆市城市建设配套费管理办公室滞纳金

6,095,000.00 元。（5）确认其他普通债权本金 27 笔共计 127,343,432.24

元，其中债权本金 111,623,479.84 元，确认利息及其他费用

15,719,952.40元。 

本方案中只对普通债权本金按照 10.29%的清偿比例进行清偿，利息

及其他费用不再清偿。 

八、债权受偿方案 

（一）有财产担保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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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财产担保债权分为两大类：一是对大丰公司资产享有建筑工程优

先权的债权，二是以资产设置抵押后享有优先权的债权。 

为最大限度保障债权人权益，促使大丰公司通过重整程序重生，根

据大丰公司重生后的后续经营方案，通过提升企业经营效益实现债权人

利益最大化，结合酒店物业资产用途的特点，通过延长还款期与现金清

偿方式获得清偿。具体清偿方式如下：  

1. 大丰公司名下 7处商业资产（面积 2689.99 m2）处置后所得价款

将用于大丰公司酒店部分的装饰装修，投资人为酒店装修、装饰垫付的

资金作为共益债务由酒店运营收益优先受偿。具体清偿方式为：自法院

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一年内以酒店运营收入对该共益债务本息进行

清偿，利息以共益债务本金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

算。 

2. 对大丰公司资产享有建筑工程优先权的债权扣除作为共益债务

清偿的剩余部分，按照年利率 2%计息，自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

三年内以大丰公司酒店运营收入对建筑优先权人本金进行清偿。 

3. 对大丰公司资产享有财产担保的债权按照年利率 2%计息，自法

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五年内以大丰公司酒店运营收入对有财产担

保债权人本金进行清偿，未获清偿部分以酒店资产按照市场价值进行实

物清偿。抵押债权全额清偿完毕后，抵押权人解除对该酒店及相关配套

的抵押权。 

（二）职工债权 

自重整计划由人民法院裁定批准之日起 18 个月内一次性全额现金

清偿。 

（三）税金债权 

税金债权自重整计划由人民法院裁定批准之日起 24 个月内一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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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额现金清偿。 

（四）普通债权 

以法院裁定确定的普通债权本金为基数，按照 10.29%的清偿比例进

行清偿。自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五年内，以现金方式清偿。 

重整条件下，大丰公司可用于清偿债务的资金来源为酒店的运营收

益 35,410.93 万元、货币资金 20.23万元、应收账款 753.84 万元，合计

36,185.00 万元。经测算，重整条件下将按照下列顺位进行分配：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债权分类 金额 可分配资产金额 清偿比例 

1 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 8185.00  8185.00  100.00% 

1.1 重整期间管理人报酬 400.00  400.00  100.00% 

1.2 复工资金 6000.00  6000.00  100.00% 

1.3 复工资金占用利息 285.00  285.00  100.00% 

1.4 商业资产销售税费 700.00  700.00  100.00% 

1.5 其他费用 800.00  800.00  100.00% 

2 有财产担保债权 27568.41  23096.52  83.78% 

2.1 本金 23096.52  23096.52  100.00% 

2.2 利息 4471.89  0.00  0.00% 

3 职工债权 116.72  116.72  100.00% 

4 税款债权 3333.08  3333.08  100.00% 

5 普通债权 18050.85  1148.45  6.36% 

5.1 本金 11162.35  1148.45  10.29% 

5.2 利息及其他费用 6888.51  0.00  0.00% 

6 待定债权 6827.70  305.23  4.47% 

6.1 本金 2966.64  305.23  10.29% 

6.2 利息 3861.06  0.00  0.00% 

（五）待定债权的受偿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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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待定债权中，将按照普通债权的受偿方案对本金以 10.29%的清偿

比例进行清偿，利息及其他费用不再受偿。 

（六）偿债资金来源 

1.大丰公司已售资产的销售尾款； 

2.大丰公司酒店经营所得收益。 

 

九、重整计划的生效 

（一）分组表决 

按照大丰公司各债权分类，大丰公司分为有财产担保债权组（含有

特定财产担保债权和建筑工程优先权）、职工债权组、税金债权组、普

通债权组对本重整计划草案进行表决。 

根据破产法第八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出席会议的同一表决组的

债权人过半数同意重整计划草案，并且其所代表的债权额占该组债权总

额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即为该组通过重整计划草案”。 

本重整计划在依据破产法第八十四条至第八十七条之相关规定，由

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并经法院裁定批准后生效，或债权人会议表决虽未

通过但经申请法院裁定批准后生效，对债务人、全体债权人和出资人具

有约束力。 

（二）申请批准 

1.大丰公司的各表决组均表决通过本重整计划草案，重整计划即为

通过。大丰公司及管理人将依法向法院提出批准重整计划的申请。 

2.部分表决组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的，债务人或者管理人可以同未

通过重整计划草案的表决组协商。该表决组可以在协商后再表决一次。

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的表决组拒绝再次表决或者再次表决仍未通过重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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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草案，但重整计划草案符合《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七条相关规定的，

债务人或者管理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批准重整计划草案。 

（三）批准的效力 

1.重整计划经法院裁定批准后生效。重整计划对大丰公司、债权人

等各方均有约束力。 

2.重整计划规定的有关方的权利和/或义务，其效力及于该方权利和

/或义务的承继方或受让方。 

3.债权人未依照破产法规定向管理人申报债权的，在本重整计划执

行期间不得行使权利；在本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该债权人可以大丰公

司的运营收入，按照本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清偿条件行使权利。 

（四）未获批准的后果 

如果本重整计划草案未获得通过且未依照破产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

获得法院裁定批准，或者已通过的重整计划未获得法院裁定批准的，法

院将依法裁定终止重整程序，并宣告大丰公司破产。 

 

十、重整计划的执行 

（一）重整计划执行人 

根据破产法规定，重整计划由债务人负责执行。 

（二）执行期限 

本重整计划的执行期限为五年 ，自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计

算。在此期间内，债务人应当严格依照本重整计划的规定完成相关工作

并履行清偿义务。 

（三）执行期限的延长 

如非大丰公司自身原因，致使本重整计划无法在上述期限内执行完

毕，大丰公司应于执行期限届满 15 日前，向渝北法院提交延长重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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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期限的申请，并根据法院批准的执行期限继续执行（法院作出批准

重整计划执行期限延期的裁定的日期不一致的，按最晚作出裁定的日期

起算）。 

（四）执行完毕的标准 

自下列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本重整计划视为执行完毕： 

1.各类债权已按照重整计划的规定获得清偿，债权人未受领的实物

资产或现金分配额、暂缓确认债权对应的实物资产或现金分配额已经按

照本重整计划的规定提存。 

2.债权人与大丰公司另行达成清偿协议，且不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

的，视为债权人已按照本重整计划的规定获得清偿。 

 

十一、重整计划执行的监督 

（一）重整计划执行监督人 

管理人负责监督本重整计划的执行。 

（二）监督期限 

本重整计划执行的监督期限为五年，管理人可聘请社会中介机构对

债务人的财务进行定期审计，相关费用由债务人承担。自重整计划获得

渝北法院裁定批准之日起计算（法院作出批准重整计划裁定的日期不一

致的，按最晚作出裁定的日期起算）。 

（三）监督期限内监督人职责 

在监督期限内，由管理人监督执行人对重整计划的执行。执行人应

接受管理人的监督，定期向管理人书面报告重整计划执行情况、公司财

务状况，以及重大经营决策、财产处置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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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监督期限的延长 

如执行人向法院提交延长重整计划执行期限的申请，则管理人将向

法院提交延长重整计划执行监督期限的申请，并根据法院批准的期限继

续履行监督职责（法院作出批准重整计划执行期限延期的裁定的日期不

一致的，按最晚作出裁定的日期起算）。 

监督期届满或重整计划执行完毕时，管理人将向渝北法院提交监督

报告。自监督报告提交之日起，管理人的监督职责终止。 

 

十二、关于执行重整计划的其他事宜 

（一）关于连带债务人的追偿权 

债权人按照本重整计划接受清偿后，仍享有对其他连带保证人或连

带债务人的追偿权，但根据本重整计划获得的清偿部分，债权人不得再

向其他连带保证人或债务人主张该部分权利。 

大丰公司的债权人在尚未根据本重整计划获得相应的清偿之前，该

债权人从其他连带保证人或连带债务人处获得受偿的，应相应调整其参

与“大丰公司”重整受偿的债权金额；同时在该债权人实际受偿的金额

范围内，相应的连带保证人或连带债务人将对大丰公司享有等额债权的

权利。 

（二）偿债资金的分配 

1.偿债资金的分配 

每家债权人以现金方式清偿的债权部分，偿债资金原则上以银行转

账方式向债权人进行分配，债权人应自重整计划获得法院裁定批准之日

起 15 日内按照管理人或债务人指定格式书面提供领受偿债资金的银行

账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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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债权人自身和/或其关联方的原因，导致偿债资金不能到账，或账

户被冻结、扣划，产生的法律后果和市场风险由相关债权人自行承担。

债权人可以指令将偿债资金支付至债权人指定的、由该债权人所有/控制

的账户或其他主体所有/控制的账户内。 

债权人指令将偿债资金支付至其他主体的账户的，因该指令导致偿

债资金不能到账，以及该指令导致的法律纠纷和市场风险由相关债权人

自行承担。 

 2.偿债资金的提存及处理 

债权人未按照本重整计划的规定领受偿债资金的，根据本重整计划

应向其分配的资金将提存至管理人指定的银行账户。上述提存的偿债资

金自提存之日起满二年，债权人仍不领取的，视为放弃领受清偿资金的

权利。 

（三）关于销售资产建筑面积与实测建筑面积差额的处理 

销售资产办理权属登记时，以竣工实测建筑面积为准。竣工实测建

筑面积与实物建筑面积有差异的，双方不负补差义务。 

（四）转让债权的清偿 

债权人在大丰公司重整受理日之后对外转让债权的，受让人按照原

债权人根据本重整计划就该笔债权可以获得的受偿条件受偿；债权人向

两人以上的受让人转让债权的，债权清偿款项向受让人按照其受让的债

权比例分配。 

（五）破产费用的支付及共益债务的清偿 

法院案件受理费、债务人聘请中介机构的费用及支付时间按照法律

规定和合同约定执行，大丰公司重整期间的共益债务（包括因继续履行

合同所产生的债务、继续营业而应支付的劳动报酬和社会保险费用）由

大丰公司随时清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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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大丰公司重整案案情复杂、持续时间长，管理人报酬及支付由

法院裁定并支付。 

（六）重整计划执行的配合 

1、资产解封解押 

在大丰公司重整受理日之前产生的债务，债权人应按照破产法规定，

依据本重整计划的规定行使权利。债权人不得对大丰公司财产采取查封、

冻结等保全措施，亦不得申请司法机关执行大丰公司财产。已采取的保

全措施应当解除，执行程序应当中止。 

对酒店及酒店配套享有优先权的债权，按照本重整计划的还款方式

对债权人进行清偿后，债权人即解除抵押物的抵押手续；对除酒店及酒

店配套以外的资产（包括住宅和车库）享有优先权的债权，在人民法院

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后一个月内，债权人即解除对应抵押物的抵押手续。 

2、重整计划执行期间，债权人在获得清偿前，应履行包括并不限于

出具合法有效的票据，移交施工及竣工相关资料，并完善相关手续等义

务。 

（七）重整计划的调整 

重整执行期内，因客观原因需对重整计划草案作出调整的，在不损

害债权人利益的前提下，由管理人或债务人制定《重整计划草案（修正

案）》，经债权人会议决议同意后，报人民法院裁定批准调整。 

十三、风险提示 

（一）本重整计划如未获债权人会议通过或法院裁定批准，根据破

产法规定，大丰公司将被依法裁定宣告破产清算。 

（二）本重整计划生效后，大丰公司股权、资产的权利人应配合执

行重整计划，办理相关资产的过户手续，避免因重整计划不能执行完毕，

损害全体债权人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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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重整计划生效后，大丰公司相关债权人应配合解除对大丰

公司股权、资产的查封、冻结及担保措施，配合执行本重整计划。避免

因重整计划无法执行，损害全体债权人权益。 

 

十四、其他 

（一）因本重整计划内容的表述产生歧义的，由管理人或债务人基

于公平角度作出相应解释。 

（二）本重整计划其他未尽事宜，按照破产法及相关法律、司法解

释规定执行。 

 

 

 

             制作主体：重庆大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监督主体：重庆大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八日 


